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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85  证券简称：信威集团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40 

 

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正在筹划重大事

项，初步确定交易方案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。经公司申请，

公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2 月 1 日起停牌（详见公司临 2016-016 号公告），2016

年 3 月 1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信威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》，经申请，

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（详

见公司临 2016-026 号公告）。2016 年 3 月 24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

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上海证

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

个月（详见公司临 2016-036 号公告）。 

上述停牌期间，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（详见公司临

2016-020、临 2016-023、临 2016-025、临 2016-027、临 2016-029、临 2016-035、

临 2016-038 号公告）。 

一、框架方案介绍 

（一）主要交易对方 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，本次交易主要涉及两项资产的购

买，交易对方涉及海外上市公司股东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简称“新三

板”）挂牌公司及其股东。 

（二）交易方式 

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。本次交易不构

成借壳上市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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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标的资产情况 

经上述董事会会议讨论，本次交易主要涉及两项资产的购买，交易涉及的标

的资产之一为海外上市公司，其所属行业为信息服务行业；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

之二为新三板挂牌公司，其所属行业为装备制造行业。 

二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工作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停牌期间，公司积极与相关方就本次交易的相关方案进行沟通、磋商，

但交易双方尚未签订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中，海外上市公司需要取得相关有权部门的审批同意；新三

板挂牌公司为涉军企业，需要通过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涉军事项审查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中，涉及收购海外上市公司部分，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，已聘请德勤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作为境外财务顾问、

香港鸿鹄律师事务所等作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、方案论证；涉及

收购新三板挂牌公司部分，公司拟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，已

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本次收购进行尽职调查，已于 2016 年 3 月份开始工

作。 

三、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

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，公司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相关工作。由于本次筹划的重大交易事项涉及两项交易、多个交易主体，公司与

交易各相关方正在进行谈判和协商，截至目前交易核心条款及涉及的相关审批仍

存在很大不确定性。有关各方仍需对相关事项进一步沟通和协商，公司无法在

2016 年 4 月 1 日前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并复牌。 

四、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

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，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按照

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公司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议案》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，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

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。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

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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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过程中，存在可能由于交易各方对交易方式、

交易价格的分歧，导致交易失败的风险；交易进程中，亦存在可能变更交易方式，

更换、增加、减少标的资产的情况以及由于未能取得相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审查

通过而中止交易的风险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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